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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整情况概述

2024 年 12 月 11 日，经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申请，马鞍山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皖 05 破 10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45）。

根据重整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54,314,844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

增 14.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948,756,523 股，转增完

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加增至 1,603,071,367 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其中 515,385,607 股用于按前述方案

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的员工主体、财务投资人按照本重整

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其余 433,370,916 股全部用于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

汉马科技及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星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安徽福马汽车

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福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芜湖福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等五家子公司的普通债权。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划转情况

2025 年 3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15），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94,301,890 股股

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 5.88%。

2025 年 3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21），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45,66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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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

2025 年 5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43），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69,804,450

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 4.35%。

2025 年 6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45），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5,953,605 股

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

2025 年 6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46），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32,740,848

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

2025 年 9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56），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23,963,600

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

公司于近日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 2,019,594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6%，向

相应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进行分配以抵偿债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司法划转完成后，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剩余股份

64,937,657 股。

截至目前，公司转增股票中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

的员工主体、财务投资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的 515,385,607 股股票，

已全部划转至相应主体名下；公司转增股票中 433,370,916 股股票用于向债权人

分配以清偿债务，已划转 368,433,259 股股票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户。

三、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相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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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4 日


